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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80_83_E8_A1_8C_E6_c67_285894.htm 考点十三：行政强制

措施的分类 根据针对对象的不同，行政强制措施可以分为三

种：(1)对人身的强制。是指公安、海关等行政机关对那些可

能威胁现行的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或者拒不履行法定或规定

义务的行政相对人，所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迫使其履行义

务的强制措施。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对人

身的强制措施主要有：收容审查、强制治疗、强制戒毒、强

制传唤、强制扣留、强制隔离、强制遣返、强制带离现场等

。(2)对财产的强制。是指行政主体对负有履行法定财产义务

，却拒不履行的行政相对人，所采取的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

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强制措施。根据我国现行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，对财产的强制措施主要有：查封、冻结、扣押、

划拨、扣缴、强行拆除建筑物、变价出售、强制抵缴、强制

退还等。(3)对行为的强制。是指行政主体对拒不履行行政作

为或不作为义务行政相对人，所采取的强制其履行作为或不

作为义务的行政强制措施。如强制许可、强制登记、强制检

定。 考点十四：政府采购方式 一、公开招标方式 应当采用公

开招标方式的，其具体数额标准，属于**预算的政府采购项

目，由国务院规定；属于地方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，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。 不得将应当以公开招标方式

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公开

招标采购。 二、邀请招标方式 (1)具有特殊性，只能从有限范

围的供应商处采购的。 (2)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政府采



购项目总价值的比例过大的。 三、竞争性谈判方式 (1)招标后

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或者重新招标未能成立的

； (2)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，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者具体要

求的； (3)采用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； (4)

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。 四、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(1)只能

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； (2)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

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； (3)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

者服务配套的要求，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，且添购资

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10%的。 五、询价方式 采购的

货物规格、标准统一，现货货源充足且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政

府采购项目。 考点十五：政府采购程序 一、招标的程序 1.采

取邀请招标方式采购的，采购人应当随机选择3家以上的供应

商，并向其发出投标邀请书。 2.货物和服务项目实行招标方

式采购的，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

件截止之日止，不得少于20日。 3.在招标采购中，出现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应予废标： (1)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

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； (2)出现影响采购公

正的违法、违规行为的； (3)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

，采购人不能支付的； (4)因重大变故，采购任务取消的。 废

标后，采购人应当将废标理由通知所有投标人。 4.废标后，

除采购任务取消情形外，应当重新组织招标；需要采取其他

方式采购的，应当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设区的市、自治州

以上人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批准。 二

、竞争性谈判的程序 1.成立谈判小组。由采购人的代表和有

关专家共3人以上的单数组成，其中专家的人数不得少于成员

总数的2／3； 2.制定谈判文件； 3.确定邀请参加谈判的供应



商名单。确定不少于3家的供应商； 4.谈判。谈判小组所有成

员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谈判； 5.确定成交供应商。谈

判结束后，所有参加谈判的供应商最后报价，采购人从成交

候选人中确定成交供应商。 三、单一来源采购的程序未作实

质要求。 四、询价的程序 1.成立询价小组。同“谈判小组”

； 2.确定被询价的供应商(名单不少于3家)； 3.询价。供应商

一次报出不得更改价格； 4.确定成交供应商。 五、履约验收 

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组织对供应商履约的

验收。大型或者复杂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

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工作。 六、文件保存 采购人、采购代

理机构对采购文件应当妥善保存。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

日起至少保存15年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